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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名及委任增選委員的程序  

 
 
提名  
 
1. 並非議員的人如符合《區議會條例》第 20(1)條所列的資格，區議

會可委任該人為委員會成員。〔《區議會條例》第 71(2)條〕  
 
2. 委員會的增選委員人數，不得超逾委員會成員人數的二分之一。  
 
3. 區議會秘書必須根據區議會的指示，盡早把提名非區議會議員人

士擔任委員會增選委員的截止日期，通知所有區議會議員。  
 
4. 每名區議會議員有權為每個委員會提名增選委員，提名人數不得

超過一名。  
 
5. 未經區議會同意，任何人士均不得成為上述委員會的增選委員。

區議會可自行成立審核委員會，以便考慮提名人選，並選出初步

人選，供區議會作最後批核。  
 
任期  
 
6. 區議會須決定增選委員的任期。該委員在區議會的批准下，有資

格再獲委任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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